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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校園危機事件處理執行要點 
中華民國 97 年 4 月 8 日修訂 

壹、依據： 

  一、臺北市各級學校校園事件處理要點。 

  二、教育部「校園事件通報管理系統實施要點」。 

  三、教育部函頒「大專院校及中小學校園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原則」。 

  四、臺北市政府性騷擾事件處理要點。 

 

貳、目的： 

  一、為增進學校對偶發或重大緊急事件之應變能力，使能迅速而有效的妥善處理。 

  二、建立校園事件通報管理系統，掌握校園事件發生之資訊與發展趨勢，發揮整體行政力量。 

  三、充分有效應對及動員有關資源協助處理，以維護校園安寧和諧，保障師生安全與尊嚴。 

 

參、組織任務 

  一、組織編制： 

(一)、校園危機事件處理小組依任務編組方式組成，由學校有關人員、家長會代表、教師會代

表、社區或社會熱 心專業人士及學者專家共同參與。  

(二)、組織成員如係當事人時，應遵守迴避原則，事件性質如涉及性別事件，組織成員應特別

考慮性別意識及性別平衡。 

  二、小組任務： 

(一)、結合專家學者、家長會代表及社區或社會熱心人士成立支援系統。 

(二)、處理學生傷害、綁架、勒索、搶劫、竊盜、群毆、性犯罪等重大事件。 

(三)、處理學生食物中毒、爆裂物傷害、溺水、燒燙傷、交通事故、天然災害等重大意外或災

害。 

(四)、處理師生校內外之各種抗爭活動。 

(五)、處理校內外各項陳情、申訴、衝突、記者會、訴訟等事項。 

(六)、其他嚴重影響校園安寧、師生權益暨榮譽事項。 

 

  三、分工職掌： 

(一)、召集人：由校長擔任之，負責緊急指揮事件之應變，召開緊急處理會議及指定發言人。 

(二)、總幹事：由訓導主任擔任之，襄處一切小組事務。 

(三)、發言人：由校長指定適當人員擔任，負責事件處理對外發言之單一窗口，視需要發佈新

聞稿。 

(四)、校園事件處理小組分設下列各組並指定專人負責： 
 

組別 任 務 分 配 負責單位 

安全組 
1.負責維持事件現場秩序與安全。 
2.負責現場善後之各項工作。 

訓導處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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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1.篩選與評估需要接受輔導之相關人士，並協助其危機處置相關資源

的轉介與運用。 
2.進入事發現場，協同處理校園危機事件當事人，並陪伴家屬。 
3.協助處理班級現場，宣告事實。 
4.進行減壓團體（debriefing)。 

輔導室 

醫療組 
1.負責緊急救護處理。 
2.協助相關醫療處置事宜。 

訓導處 

課務組 1.負責因事件之發生，相關課務調整之處理。 教務處 

總務組 
1.負責學校內外之聯絡及相關之總務工作。 
2.負責隔離現場。 
3.提供事件處理所需之各項支援（如器材、用品等）。 

總務處 

法律組 
1.負責學校內外有關事務之申訴、仲裁、救助、賠償等協調工作。 
2.提供相關法律問題諮詢。 

人事室 

資料組 
1.負責事件資料之記錄與彙整。 
2.呈報事件處理報告。 
3.處理相關各項通報事宜。 

輔導室 

社區資源組 
提供直接、間接服務與相關協助及諮詢(成員包含家長會、社區心

理衛生中心、醫院、警察局、其他相關社區機構)。 
輔導室 

  
 

肆、處理步驟： 

  一、通則 

(一)、事件發生時，應依「校園事件通報管理系統」儘速通報教育局各業務主管科、督學室，

並依輕重緩急在十二小時內填報「校園事件即時通報表」以最速件方式陳報上級。 

(二)、視事件需要立即召開會議，邀集學校相關人員迅速會商共謀妥善處理且開會後各組應即

分別進行處理，並注意現場的時間性、合法性、合理性，以使學校師生及職工之傷害減

至最低。 

(三)、視需要指定受理窗口，並對外發布，並作實務演練，以建立妥善處理步驟。 

(四)、事件處理後，應將事件全案彙整分析存檔，並召開檢討會議，以防止類似事件之發生。  

  二、性侵害、性騷擾、性交易及家庭暴力事件：  

(一)、性侵害事件：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依法恪遵被害人保密及保

護原則，以「受理性侵害犯罪事件知會單」通報，通報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

心（俾儘速展開醫療、輔導、調查、協助等工作，必要時得請求輔導室提供協助），另

以「校園事件即時通報表」密件通報督學室及各業務主管科。  

(二)、性騷擾事件：恪遵當事人保密及保護原則妥善處理，並以「校園事件即時通報表」密件

通報教育局人事室（教職員工案件）、督學室及國小各業務主管科。 

(三)、性交易事件：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辦理，其中對未滿十八歲有從事性交易

或性交易之虞者，應以電話通報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另以「校園事件即

時通報表」密件通報教育局督學室、各業務主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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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暴力事件：依「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知會單」通報臺北

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並以「校園事件即時通報表」密件通報教育局督學室及業

務主管科。  

伍、處理流程： 

  事件發生後依「校園事件處理流程圖」（附件）迅速處理，以發揮各任務分組之功能。  

 

陸、申訴程序：  

  一、師生及職工認為學校對校園事件之處理，有違法或顯然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經行政程序處理

仍無法解決者，得以向學校提出申訴。  

  二、學校應考量個案性質，明定正式及非正式申訴處理程序，並指定受理窗口，且對外公告之。  

  三、師生及職工對於學校處理如有不服，得依下列法令規定及機構提出申訴、再申訴及訴願：  

(一)、校長：直接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提出申訴。  

(二)、教師：得依教育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規定，向臺北市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如有不服，得向教育部中央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再申訴。 

(三)、學生：得依「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設施辦法」、及「臺

北市國民中小學學生申訴案件實施要點」規定，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訴。如有不服，得向

臺北市政府提出訴願。  

(四)、職員：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出申訴、再申訴或複審、再複審。  

(五)、工友：得向服務學校提出申訴，如有不服，得向上級機關提出再申訴。  

 

柒、處理校園事件所需費用，由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捌、本校附設幼稚園於處理相關事件時，準用本執行要點。 

 

玖、本執行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後陳請校長公佈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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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國小學校緊急事件即時通報表 
 

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緊急事件即時通報表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學校代號：423606 

事 件 類 別 事 件 程 度 時 間 地 點 人 數 
主要人物 

(姓名、年級、性別) 

□ 1 校園意外事件 

□ 2.校園安全維護事件 
□ 3.校園暴力與不當行為 
□ 4.管教衝突事件 

□ 5.兒童少年保護事件 

□ 6.重大災害 

□ 7.其他校園事務 

等

級 

嚴重程度 

□  甲級 

□  乙級 

□  丙級 

   

姓名：  

系別： 

年級：  年   班 

性別：□男 □女 

事 件 摘 要 
 

事件原因 
及經過 

 

 

處理情形 
(條例式) 

 

具 體 檢 討 
及改進措施 

 

備 註 

一甲級事件：應於獲知事件十五分鐘內，以電話通報本部及上一級督考單位，並於二小時內透過校園事件即時通報網（以下簡稱即時通）

實施首報。遇有網路中斷時，改以紙本方式傳真至本部及上一級督考單位，俟網路恢復後再補行通報作業。 

二乙級事件：應於獲知事件十二小時內，透過即時通完成通報。遇有網路中斷時，作業方式同甲級事件。 

三丙級事件：應於獲知事件二週內，透過即時通完成通報作業。 

四電話通報內容，應敘明下列事項：1. 人：學校、年級、姓別、年齡。2 .事：事件摘要。3. 時：發生年月日時分。4. 地：事件發生地

點。5 .處理概況：警及處置及善後處理。6. 建議事項。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TEL:2891-2764 分機：                                                              

FAX:2892-1839                                                              

擬 辦 意 見 會 簽 意 見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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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危機處置小組組織圖 

 
召集人 

│ 

徐金章 

 
總幹事 

│ 

詹淑珍 

 

安全組 

組長 

│ 

李泰霖 

 

蒲増澄 

潘虹銘 

劉穆群 

陳來 

 

輔導組 

組長 

│ 

謝和春 

 

何嘉琦 

徐佳瑀 

彭素貞 

 

醫療組 

組長 

│ 

侯務葵 

 

沈秀玲 

蕭清月 

林淑惠 

于文灝 

 

課務組 

組長 

│ 

高美莉 

 

張美芬 

黃繍珍 

侯政彰 

 

總務組 

組長 

│ 

林秀鳳 

 

曾國炫 

林梅蘭 

高美玉 

馮愛政 

 

法律組 

組長 

│ 

王素玲 

 

資料組 

組長 

│ 

徐錦芳 

 

柯娜雯 

曹芳繳 

 

社區資源組 

 

家長會：邱馨儀 

奇岩里辦公室：2896-2888 

清江里辦公室：2893-2911 

八仙里辦公室：2898-5252 

奇岩派出所：2895-4410 

長安派出所：2891-2029 

奇岩社區發展協會：

2894-0190 

臺北榮民總醫院： 

28712121 

 

發言人 

│ 

何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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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國小校園危機處置標準化作業流程 
 

 

 

第一線現場處理 

負責事件現場之處置與安全工作 安全組 

進行當事人緊急醫務之處理 醫務組 

1. 通知家長，進入事發現場，協同

處理自殺或自傷學生，並陪伴家

屬 

2. 協助處理班級現場 

3. 進行減壓團體 

4. 篩選危機師生及安置 

輔導組 

1. 負責隔離現場 

2. 提供事件處理所需之各項支援

（如器材、用品等） 

 

總務組 

必要時提供專業諮詢或指導 法律組 

負責蒐集與彙整事件相關資料，處

理相關通報事宜，並擔任會議紀錄 
資料組 

召開危機小組會議 

1.啟動 24 小時危機通報系統 
2.召集人應實際需要隨時召開危機小組會議 
3.指派發言人擔任對外發言之單一窗口 
4.資料組負責蒐集\彙整事件相關資料並擔任會議紀錄 
5.進行工作人員之減壓團體 
6.必要時邀請法律組或社區資源組人員參與會議 

 

事後處置 

1.若個案死亡，協助處理後事（殯葬事宜、參與告別式等） 

2.個案若生還，持續追蹤該生身心狀況，並進行後續心理諮商，以及生活輔導與後續追蹤 

3.高危機群師生的安置與輔導 

4.實施班級輔導 

5.寫信函給老師或其他家長，讓大家瞭解此危機事件發生後，自我與學生會產生的衝擊及相關反應，並提供求助相關資源與電話。 

6.與此事件相關的師生之減壓團體 

7.危機工作人員的減壓團體 

8.召開工作檢討會，進行事件處理工作之檢討，評估學校處理危機事件的能力，做為未來修正 

防治計畫之參考 

9.呈報整體事件處理報告 

10.資料存檔備查 

負責因為此事件處理人員之調、代

課事宜 

課務組 

校園危機事件發生 

 

事件發現人通報總幹事並通知校護或打 119 

 

總幹事通報召集人，依事件大小決定啟動相關人員進行危機處置 

相關危機處置 

1. 必要時與社區相關資源連

結，可提供直接或間接服務 

2. 提供專業資源與資源連結 
社區資源組 

1. 必要時提供直接服務 

2. 提供專業資源與資源連結 社區資源組 


